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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19-064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汇源光

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通信公司”）因业务运转需要，经 2018 年 12 月 3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

子公司光通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申请人民币敞口

1,600 万元内（含）的综合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3），现该授信业务已到期。 

为保障光通信公司的生产经营，光通信公司拟重新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申请人民币敞口 1,600 万元内（含）的综合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担保方式为公司以位于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5 号的自有土地房产

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光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中一先生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本交易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十一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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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8月 9 日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西区）新业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刘中一 

注册资本：10,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光缆、电力系统特种光缆、电力设备在线监测装置、

森林防火产品、电工器材、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地面卫星接收设

备）、塑料管道及附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与计算

机系统集成；进出口贸易；建筑强弱电系统安装、集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

及施工；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公共安全设备的研发与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光通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其中 2019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8,554.35 13,222.12 15,332.23 18,533.81 -29.37 13.83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8,372.14 12,433.96 15,938.18 15,951.44 712.89 605.96 

3、光通信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A-。 

4、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至目前，光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中

一先生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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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光通信公司为保障自身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1,600万元内（含）的综合授信，期限

为 12 个月。抵押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净值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 

土地（成高国用 2012

第 17970 号） 
790.23 175.11 615.12 

房屋（蓉房权证成房

监证字第 1036136 号） 
1,319.76 704.26 615.50 

合计 2,109.99 879.37 1,230.62 

公司拟在光通信公司取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综合授

信额度后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公司权益，光通信公司以全部自有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

包括公司代光通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支付的银行

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款，公司代为支付费用的资金

占用费及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相关费用。 

反担保的保证期限为公司实际代光通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城支行偿还每笔担保债务之次日起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全资子公司光通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申请人民币敞口 1,600 万元内（含）的综合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是保障光通

信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2、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为光通信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光通信公司

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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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通信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4、光通信公司以其全部自有资产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范围包括公司代光通信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支付

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款，公司代为支付费用

的资金占用费及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相关费用。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光通信公司申请上述综合授信业务，并同意公司以自

有土地、房产为光通信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光通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

为保障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是属于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没有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担保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审议，符合法律

法规的相关要求。同意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为光通信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 3,100 万元（均为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21%；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实际发生额）为 2,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22%，无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